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663號

上  訴  人  富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順富

訴訟代理人  施驊陞律師                   

被  上訴人  綺麗絲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昇達

訴訟代理人  蔡晴羽律師                   

複  代理人  孫國成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煜騰律師                   

            楊劭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4月

17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86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以在伊出具之訂購單、報價單上簽

名確認之方式，於民國108年2月14日、同年3月27日、同年7

月2日先後向伊購買45*180乾洗髮噴霧（下稱乾洗髮）合計7

萬罐，另於同年3月7日向伊購買B12眼唇卸妝液（下稱卸妝

液，與乾洗髮合稱為系爭商品）5萬罐，兩造於同年5月27

日、2月18日分別就上開乾洗髮、卸妝液商品之品質、包裝

標示等簽立合約書(下稱合約)。嗣伊於108至109年間陸續出

貨，就乾洗髮部分剩餘2萬0,030罐尚未出貨，約定價金為新

臺幣(下同)119萬148元，就卸妝液部分剩餘1萬2,218罐未出

貨，約定價金為54萬9,810元，系爭商品剩餘未出貨部分(下

稱未出貨商品)之價金合計為173萬9,958元，經伊於110年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月20日以存證信函(下稱110年1月20日函)通知被上訴人給付

約定價金並受領未出貨商品，其竟於同年2月2日回函以系爭

商品有瑕疵為由拒絕履約，然系爭商品並無被上訴人所指瑕

疵，伊遂於同年月8日再以存證信函(下稱110年2月8日函)通

知被上訴人應於3日內履約及給付貨款，經被上訴人於翌日

(9日)收受該函，屆期依然拒絕給付，其應自110年2月13日

起負給付遲延責任。爰依兩造間買賣契約、民法第367條之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73萬9,958元，及自110年2月13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

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

應給付上訴人173萬9,958元，及自110年2月13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之訂購單、報價單及系爭合約並未載有

契約必要之出貨日期、每次出貨數量等內容，於伊向上訴人

叫貨前，買賣契約必要之點尚未達成合意，契約未成立，伊

無受領商品、給付價金之義務。縱認未出貨商品部分契約成

立，就乾洗髮部分，兩造約定於110年夏季出貨，上訴人於1

10年1、2月間請求伊履約，與債之本旨不合；就卸妝液部

分，因有瑕疵，於上訴人補正瑕疵前，伊得拒絕非依債之本

旨給付，且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又即便認為兩造間已成立

買賣契約，本件應屬約定貨物總額後不定期、分次要求出貨

數量、並於出貨完畢後始需給付價金之繼續性供給契約，因

上訴人前已給付之系爭商品存有大量瑕疵，有致兩造契約關

係之信賴基礎盡失、已無法於該期間內達成契約之交易目

的，伊類推適用民法第359條，或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

26條第1項、第256條，或類推適用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5

5條或第254條規定，得終止契約，伊已於110年2月2日發函

(下稱110年2月2日函)向上訴人終止兩造將來之契約關係，

即無履行受領商品及給付價金之義務，伊亦於112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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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發函(下稱112年9月5日函)催告補正瑕疵，上訴人拒絕

承認亦未補正，伊於同年月22日發函(下稱112年9月22日函)

重申終止契約。縱認兩造就系爭商品所成立者為一般契約，

惟上訴人已給付之商品存有瑕疵，伊迭遭下游廠商退貨、客

戶提出客訴，銷售通路拒絕再進貨系爭商品，應認瑕疵不能

補正，伊已無履約利益，伊依民法第359條，或民法第227條

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或第254條規定，以110年

2月2日函、112年9月5日函、112年9月22日函解除契約。又

兩造就系爭未出貨商品既未約定出貨日期，伊尚未向上訴人

請求交貨，自無遲延受領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

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354至355頁，並依論述之妥適調整

內容）：

  ㈠上訴人於108年2月14日、同年3月26日、同年6月21日提出訂

購單給被上訴人，商品各為乾洗髮2萬罐、3萬罐、2萬罐，

經被上訴人分別於108年2月14日、同年3月27日、同年7月2

日簽名後回傳(下分別稱乾洗髮2月、3月、7月訂購單)；上

訴人另於108年3月7日提出報價單(下稱卸妝液報價單)給被

上訴人，商品為卸妝液5萬罐，經被上訴人於同年月8日簽名

後回傳(原審卷一21、23、25、293頁)。兩造再於108年5月2

7日、108年2月18日各就乾洗髮、卸妝液簽立合約(原審卷三

49至52頁)，就品質、包裝標示等為約定。

  ㈡上訴人於108年至109年間已依照上開訂購單、報價單，就乾

洗髮部分出貨合計4萬9,970罐，剩餘2萬0,030罐尚未出貨；

就卸妝液部分，已出貨合計3萬7,782罐，剩餘1萬2,218罐未

出貨。剩餘未出貨部分，依訂購單、報價單所載單價計算，

乾洗髮部分為119萬0,148元、卸妝液部分為54萬9,810元，

合計173萬9,958元。

  ㈢上訴人以110年1月20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1個月內受領未出

貨商品及於3日內給付貨款(原審卷一31至39頁)，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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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年月21日收受，並以110年2月2日函覆上訴人(原審卷一

43至44頁)。上訴人再以110年2月8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3日

內履行契約並付清貨款（原審卷一47至53頁），被上訴人於

110年2月9日收受。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以各採購單就系爭商品成立買賣契約，並非成立繼續性

供給契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

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

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345條定

有明文。次按一時的契約（一次給付契約或單純的契約）分

期給付，乃一方之給付總額自始確定，僅係分期給付履行。

至所謂繼續性供給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期間內或

不定期間內，向他方繼續供給定量或不定量之一定種類、品

質之物，他方則按一定標準支付價金，兩者之性質並不相同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02號判決參照)。

  ⒉觀諸由上訴人製作提供給被上訴人，經其簽名後回傳之乾洗

髮訂購單、卸妝液報價單(即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所示)，其上

均已載明商品名稱、數量、單價、未稅及含稅之總金額、交

貨方式(「依照客戶指定地點配送…」、或「依客戶指定國

內單程運輸…」)，且於備註欄明載「報價單確認後請回

傳，回傳視同交易成功」、「報價單回簽視同採購單成

立」，足見兩造就訂購單、報價單上約定之系爭商品、數

量、價金、交貨方式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兩造就各筆訂購

單、報價單已分別成立買賣契約。被上訴人抗辯兩造於訂購

單、報價單尚無交貨日期合意，該訂購單、報價單僅為預

約，在其尚未向上訴人叫貨前，兩造買賣契約不成立云云，

然買賣契約僅須由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即為

成立（民法第345條規定參照），兩造間既就系爭商品、數

量、價格已達成合意，就系爭商品自已成立買賣契約無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又按預約係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本約）之義務，倘將來

係依所訂之契約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者，即非預約（最高法

院91年度台上字第100號判決意旨參照），前開乾洗髮訂購

單、卸妝液報價單業已就買賣標的之名稱、數量、價格明確

記載，已如前述，且兩造不爭執上訴人已交付乾洗髮4萬9,9

70罐、卸妝液3萬7,782罐，被上訴人就已收貨部分亦已給付

貨款，兩造並無另立本約以為履行之必要，上訴人抗辯前開

訂購單、報價單為預約云云，自不足採。

　⒊兩造就系爭商品之給付履行時間，於乾洗髮2月、7月訂購單

未約定交貨時間，於乾洗髮3月訂購單約定「預計於5月31日

前交貨，如生產過程有遇貴司做任何產品上的更改或異動，

則會順延」，於卸妝液報價單約定「分批交貨、如因貴司問

題導致交期延誤，我司有權延後交貨日」，足見兩造於訂購

單、報價單就系爭商品之具體交貨日期，或未約定、或可視

情況調整；佐以兩造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下稱通訊紀

錄，原審卷三145至225頁)，可知系爭商品已出貨部分，係

由被上訴人就乾洗髮、卸妝液提出特定數量之需求，經上訴

人確認可出貨時間，即陸續分批交付，此係兩造合意上訴人

分批履行出賣人義務；兩造於訂購單、報價單上約定付款方

式為月結60天票期，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支票、統一發票

(原審卷三39至47頁)，可知被上訴人依照分批收受之系爭商

品數量，按月給付已收受系爭商品貨款，亦係兩造合意被上

訴人給付貨款之方式。被上訴人以兩造就前開訂購單、報價

單成立之數個買賣契約，合意以分期方式履行交付商品、給

付貨款，抗辯兩造就系爭商品係成立單一之繼續性供給契約

云云，並非可取。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未出貨商品價金，為無理由。

　⒈兩造就系爭商品之實際出貨日期，係由被上訴人就乾洗髮、

卸妝液提出特定數量之需求，經上訴人確認可出貨時間，陸

續分批交付，已如前述，是被上訴人受領系爭商品債務，應

屬無確定期限之債務。又上訴人以110年1月20日函要求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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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於1個月內受領系爭未出貨商品及於3日內給付貨款，

(原審卷一31至39頁)，再以110年2月8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3

日內履約並付清貨款，均經被上訴人收受(即兩造不爭執事

項㈢)，然仍需上訴人已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詳後述)，被

上訴人始構成受領遲延。

　⒉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已就未出貨乾洗髮約定於110年夏季出

貨，上訴人以110年1月20日函、110年2月8日函要求其受

領，與債之本旨不合云云。惟依兩造通訊紀錄（原審卷三第

222至223頁），上訴人曾於109年10月21日、同年12月23

日、30日詢問被上訴人剩餘未出貨商品交貨日期，被上訴人

於110年1月4日回覆以「乾洗髮的部分，因為疫情關係，目

前可能會需要等到夏天，消費者需求量比較大的時候，安排

後續的出貨，B12（即卸妝液）近期會估算一下庫存量，安

排充填」，上訴人對此並無回覆同意與否，其後即以110年1

月20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1個月內受領系爭未出貨商品，可

見兩造就乾洗髮並未達成110年夏季出貨之合意。

　⒊被上訴人又抗辯：上訴人交付之卸妝液有品質異常、漏料、

貨物未印條碼、噴印日期錯誤等瑕疵，乾洗髮有內容物不

足、未標示氣體、貨號之瑕疵，伊得拒絕受領未出貨之系爭

商品，亦得解除契約云云，並以通訊紀錄、被上訴人進貨退

出紀錄、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屈臣

氏公司)退貨紀錄、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

進貨退出單為證(原審卷三57至225、521至529、321、531、

323至519、533至617頁)，然查：

　⑴就卸妝液部分：觀之通訊紀錄(原審卷三181、183、185至18

7、209、62、147、62至63、171、184頁)，兩造於108年9月

之前，因卸妝液滲漏問題，有頻繁退換貨情況，但自上訴人

於108年9月間依被上訴人要求加裝墊片後，後續被上訴人僅

於108年10月4日、同年11月7日表示有1罐、3罐滲漏，上訴

人回覆已裝墊片應該不會漏，是否是使用者沒有鎖緊等語，

可見此部分瑕疵已因加裝墊片而改善；之後被上訴人再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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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6月29日因滲漏退換貨72瓶，但兩造未討論原因，無法確

認係先前未裝墊片前之商品，或係其他原因所致；另被上訴

人曾於108年4月表示卸妝液內有飄浮物，上訴人回覆收到之

後會確認及了解情況，及被上訴人於108年4月傳送卸妝液蓋

子未包裝於正面、蓋子被打開、油質浮在上層照片，惟由兩

造對話內容，無法得知是否為上訴人商品瑕疵，或係賣場或

使用者保存或使用不當；至於被上訴人曾於108年7月9日表

示卸妝液未印條碼，於108年10月4日表示卸妝液日期要重新

噴印，上訴人均已依被上訴人要求處理。又上訴人就被上訴

人退貨卸妝液，均以換貨方式處理完畢，被上訴人亦已給付

價金，參以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5日仍請上訴人協助1萬罐卸

妝液提早到貨、110年1月4日仍表示近期會估算庫存及安排

充填(原審卷三217、223頁)，可見被上訴人抗辯其已受貨商

品、或未出貨商品有瑕疵，均非可採。

　⑵就乾洗髮部分：參諸通訊記錄(原審卷三173、185、201

頁)，兩造陸續因噴頭按壓、漏氣問題討論改善方式，但由

被上訴人於108年7月22日表示D3批號沒什麼問題，於108年1

0月15日表示「乾洗髮就用2019.09.20這個版本的配件做

喔！測試了兩週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可見上訴

人就前開問題已有處理，而後續雖被上訴人仍表示有客訴噴

不出來情況，上訴人回應請被上訴人確認是否是使用方式不

正確所致，被上訴人亦於109年4月20日表示「…也許是消費

者使用習慣導致客訴問題…我們也自行實驗過，將產品開

封，倒放一週，也並沒有外漏或噴不出來的情況…」，已難

認前揭問題為上訴人商品之瑕疵；另被上訴人發現個別商品

未充填氣體、瓶身凹陷情況，均已由上訴人換貨完畢；又被

上訴人抗辯兩造就乾洗髮有於110年夏季出貨之合意，雖非

可採，但其顯然本有於夏季再向上訴人叫貨之意思，是依前

開事證，無從認定其已受貨並給付價金之乾洗髮仍有瑕疵，

或上訴人尚未交貨之商品有瑕疵。被上訴人另抗辯乾洗髮包

裝漏未標示氣體，違反107年5月2日修正公布前之化妝品衛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生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及修正公布、並分別自108年7月1

日、110年7月1日施行之化妝品衛生管理法第3條第1項第4

款、第7條第1項第5款化妝品應標示成分規定，而有瑕疵云

云，然由通訊紀錄，被上訴人就已受貨近5萬罐乾洗髮，從

未指出有前開標示問題，而被上訴人如認有標示不全之瑕

疵，本得藉由立即檢查發現，向上訴人反應或退換貨，但其

從未有此作為，依民法第356條規定，已視為承認其所受領

之物。又外包裝標示問題，變更並無困難，上訴人亦表示得

依被上訴人要求修改(本院卷354頁)，被上訴人以此為由拒

絕受領其餘未出貨乾洗髮，難認有憑。

　⑶另由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屈臣氏公司退貨紀錄(原審卷三321、

531頁)，並無法得悉退貨原因為何；而其所提出寶雅公司進

貨退出單(原審卷三323至519、533至617頁)，其上記載退貨

原因為「採購通告」、「損壞瑕疵品」，依寶雅公司112年2

月10日函覆說明(原審卷六61頁)，「採購通告」係指分店依

採購所發出通告辦理產品下架退貨，通常原因為依廠商需

求，例如廠商要求下架舊品、更換新品，而「損壞瑕疵品」

則包含進貨原有瑕疵、顧客退貨、顧客毀損商品、即期品或

其他非可歸責寶雅公司因素之毀損品，可知寶雅公司退貨之

原因多端，被上訴人執退貨紀錄，抗辯均為上訴人商品瑕疵

所致，並非可信。至被上訴人所提粉絲專頁私訊內容(原審

卷三227至319頁)，無法確認顧客所提問題，究竟係上訴人

商品瑕疵、或係顧客使用及保存不當、或為單純認為商品不

合期待，被上訴人據之抗辯系爭商品有瑕疵，洵非可取。

　⑷況本件上訴人所請求給付貨款之系爭商品尚未交付，被上訴

人於商品交付前，即以尚未收受之商品有瑕疵為由拒絕受

領，亦難認有據。

　⑸綜上，依被上訴人所舉事證，均無法證明其已受貨、或尚未

出貨商品有其所指瑕疵，其以之為由，拒絕受領未出貨之系

爭商品，難認可採。被上訴人以兩造間成立繼續性供給契

約，且已出貨系爭商品有瑕疵，其類推適用民法第35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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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或類推

適用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終止契約，

難認有據。另其抗辯已因上訴人未補正已受貨商品瑕疵及未

出貨商品有瑕疵為由，以110年2月2日函、112年9月22日函

解除買賣契約云云。然110年2月2日函內容略以：「…因貴

公司對於這兩項產品粗製濫造，品質不良…本公司也嚴正申

明無法與粗製濫造產品及違反誠信原則的廠商繼續合作。」

等語（原審卷一43至45頁），並無解除買賣契約之文義；而

其雖以112年9月22日函表示解除契約(本院卷255至259頁)，

但其未證明已受貨或尚未出貨之系爭商品有何瑕疵，已如前

述，其抗辯已依民法第359條，或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

第1項、第256條或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商品之買賣契約，

洵非可取。

　⒋上訴人主張其以110年1月20日函將準備給付之情事通知被上

訴人，並催告受領，經被上訴人拒絕受領，其得依民法第36

7條規定請求給付系爭未出貨商品價金云云。然按債權人預

示拒絕受領之意思，債務人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

權人，以代提出，惟其準備給付之事情仍需依債務本旨實

行，始生提出之效力，此觀民法第235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1282號、110年度台上字第819號判決參

照)。本件被上訴人係向上訴人訂購乾洗髮、卸妝液，而上

訴人所提出準備給付，僅係其已備妥瓶器、原料，並非製作

完成之商品，此有上訴人所提出照片可稽(原審卷一57至6

1、卷五611至613頁、本院卷455頁)，難謂其已依債務本旨

為之，而生提出效力，被上訴人自得拒絕受領，則其依兩造

買賣契約，請求給付價金，於法不合，並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兩造間買賣契約、民法第367條規定請

求未出貨商品之價金，非有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所持理由雖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

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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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陳筱蓉

                            法  官  翁儀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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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663號
上  訴  人  富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順富
訴訟代理人  施驊陞律師                    
被  上訴人  綺麗絲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昇達
訴訟代理人  蔡晴羽律師                    
複  代理人  孫國成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煜騰律師                    
            楊劭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4月17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86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以在伊出具之訂購單、報價單上簽名確認之方式，於民國108年2月14日、同年3月27日、同年7月2日先後向伊購買45*180乾洗髮噴霧（下稱乾洗髮）合計7萬罐，另於同年3月7日向伊購買B12眼唇卸妝液（下稱卸妝液，與乾洗髮合稱為系爭商品）5萬罐，兩造於同年5月27日、2月18日分別就上開乾洗髮、卸妝液商品之品質、包裝標示等簽立合約書(下稱合約)。嗣伊於108至109年間陸續出貨，就乾洗髮部分剩餘2萬0,030罐尚未出貨，約定價金為新臺幣(下同)119萬148元，就卸妝液部分剩餘1萬2,218罐未出貨，約定價金為54萬9,810元，系爭商品剩餘未出貨部分(下稱未出貨商品)之價金合計為173萬9,958元，經伊於110年1月20日以存證信函(下稱110年1月20日函)通知被上訴人給付約定價金並受領未出貨商品，其竟於同年2月2日回函以系爭商品有瑕疵為由拒絕履約，然系爭商品並無被上訴人所指瑕疵，伊遂於同年月8日再以存證信函(下稱110年2月8日函)通知被上訴人應於3日內履約及給付貨款，經被上訴人於翌日(9日)收受該函，屆期依然拒絕給付，其應自110年2月13日起負給付遲延責任。爰依兩造間買賣契約、民法第367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73萬9,958元，及自110年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73萬9,958元，及自110年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之訂購單、報價單及系爭合約並未載有契約必要之出貨日期、每次出貨數量等內容，於伊向上訴人叫貨前，買賣契約必要之點尚未達成合意，契約未成立，伊無受領商品、給付價金之義務。縱認未出貨商品部分契約成立，就乾洗髮部分，兩造約定於110年夏季出貨，上訴人於110年1、2月間請求伊履約，與債之本旨不合；就卸妝液部分，因有瑕疵，於上訴人補正瑕疵前，伊得拒絕非依債之本旨給付，且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又即便認為兩造間已成立買賣契約，本件應屬約定貨物總額後不定期、分次要求出貨數量、並於出貨完畢後始需給付價金之繼續性供給契約，因上訴人前已給付之系爭商品存有大量瑕疵，有致兩造契約關係之信賴基礎盡失、已無法於該期間內達成契約之交易目的，伊類推適用民法第359條，或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或類推適用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得終止契約，伊已於110年2月2日發函(下稱110年2月2日函)向上訴人終止兩造將來之契約關係，即無履行受領商品及給付價金之義務，伊亦於112年9月5日再次發函(下稱112年9月5日函)催告補正瑕疵，上訴人拒絕承認亦未補正，伊於同年月22日發函(下稱112年9月22日函)重申終止契約。縱認兩造就系爭商品所成立者為一般契約，惟上訴人已給付之商品存有瑕疵，伊迭遭下游廠商退貨、客戶提出客訴，銷售通路拒絕再進貨系爭商品，應認瑕疵不能補正，伊已無履約利益，伊依民法第359條，或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或第254條規定，以110年2月2日函、112年9月5日函、112年9月22日函解除契約。又兩造就系爭未出貨商品既未約定出貨日期，伊尚未向上訴人請求交貨，自無遲延受領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354至355頁，並依論述之妥適調整內容）：
  ㈠上訴人於108年2月14日、同年3月26日、同年6月21日提出訂購單給被上訴人，商品各為乾洗髮2萬罐、3萬罐、2萬罐，經被上訴人分別於108年2月14日、同年3月27日、同年7月2日簽名後回傳(下分別稱乾洗髮2月、3月、7月訂購單)；上訴人另於108年3月7日提出報價單(下稱卸妝液報價單)給被上訴人，商品為卸妝液5萬罐，經被上訴人於同年月8日簽名後回傳(原審卷一21、23、25、293頁)。兩造再於108年5月27日、108年2月18日各就乾洗髮、卸妝液簽立合約(原審卷三49至52頁)，就品質、包裝標示等為約定。
  ㈡上訴人於108年至109年間已依照上開訂購單、報價單，就乾洗髮部分出貨合計4萬9,970罐，剩餘2萬0,030罐尚未出貨；就卸妝液部分，已出貨合計3萬7,782罐，剩餘1萬2,218罐未出貨。剩餘未出貨部分，依訂購單、報價單所載單價計算，乾洗髮部分為119萬0,148元、卸妝液部分為54萬9,810元，合計173萬9,958元。
  ㈢上訴人以110年1月20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1個月內受領未出貨商品及於3日內給付貨款(原審卷一31至39頁)，被上訴人於同年月21日收受，並以110年2月2日函覆上訴人(原審卷一43至44頁)。上訴人再以110年2月8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3日內履行契約並付清貨款（原審卷一47至53頁），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9日收受。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以各採購單就系爭商品成立買賣契約，並非成立繼續性供給契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345條定有明文。次按一時的契約（一次給付契約或單純的契約）分期給付，乃一方之給付總額自始確定，僅係分期給付履行。至所謂繼續性供給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期間內或不定期間內，向他方繼續供給定量或不定量之一定種類、品質之物，他方則按一定標準支付價金，兩者之性質並不相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02號判決參照)。
  ⒉觀諸由上訴人製作提供給被上訴人，經其簽名後回傳之乾洗髮訂購單、卸妝液報價單(即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所示)，其上均已載明商品名稱、數量、單價、未稅及含稅之總金額、交貨方式(「依照客戶指定地點配送…」、或「依客戶指定國內單程運輸…」)，且於備註欄明載「報價單確認後請回傳，回傳視同交易成功」、「報價單回簽視同採購單成立」，足見兩造就訂購單、報價單上約定之系爭商品、數量、價金、交貨方式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兩造就各筆訂購單、報價單已分別成立買賣契約。被上訴人抗辯兩造於訂購單、報價單尚無交貨日期合意，該訂購單、報價單僅為預約，在其尚未向上訴人叫貨前，兩造買賣契約不成立云云，然買賣契約僅須由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即為成立（民法第345條規定參照），兩造間既就系爭商品、數量、價格已達成合意，就系爭商品自已成立買賣契約無疑。又按預約係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本約）之義務，倘將來係依所訂之契約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者，即非預約（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00號判決意旨參照），前開乾洗髮訂購單、卸妝液報價單業已就買賣標的之名稱、數量、價格明確記載，已如前述，且兩造不爭執上訴人已交付乾洗髮4萬9,970罐、卸妝液3萬7,782罐，被上訴人就已收貨部分亦已給付貨款，兩造並無另立本約以為履行之必要，上訴人抗辯前開訂購單、報價單為預約云云，自不足採。
　⒊兩造就系爭商品之給付履行時間，於乾洗髮2月、7月訂購單未約定交貨時間，於乾洗髮3月訂購單約定「預計於5月31日前交貨，如生產過程有遇貴司做任何產品上的更改或異動，則會順延」，於卸妝液報價單約定「分批交貨、如因貴司問題導致交期延誤，我司有權延後交貨日」，足見兩造於訂購單、報價單就系爭商品之具體交貨日期，或未約定、或可視情況調整；佐以兩造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下稱通訊紀錄，原審卷三145至225頁)，可知系爭商品已出貨部分，係由被上訴人就乾洗髮、卸妝液提出特定數量之需求，經上訴人確認可出貨時間，即陸續分批交付，此係兩造合意上訴人分批履行出賣人義務；兩造於訂購單、報價單上約定付款方式為月結60天票期，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支票、統一發票(原審卷三39至47頁)，可知被上訴人依照分批收受之系爭商品數量，按月給付已收受系爭商品貨款，亦係兩造合意被上訴人給付貨款之方式。被上訴人以兩造就前開訂購單、報價單成立之數個買賣契約，合意以分期方式履行交付商品、給付貨款，抗辯兩造就系爭商品係成立單一之繼續性供給契約云云，並非可取。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未出貨商品價金，為無理由。
　⒈兩造就系爭商品之實際出貨日期，係由被上訴人就乾洗髮、卸妝液提出特定數量之需求，經上訴人確認可出貨時間，陸續分批交付，已如前述，是被上訴人受領系爭商品債務，應屬無確定期限之債務。又上訴人以110年1月20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1個月內受領系爭未出貨商品及於3日內給付貨款，(原審卷一31至39頁)，再以110年2月8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3日內履約並付清貨款，均經被上訴人收受(即兩造不爭執事項㈢)，然仍需上訴人已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詳後述)，被上訴人始構成受領遲延。
　⒉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已就未出貨乾洗髮約定於110年夏季出貨，上訴人以110年1月20日函、110年2月8日函要求其受領，與債之本旨不合云云。惟依兩造通訊紀錄（原審卷三第222至223頁），上訴人曾於109年10月21日、同年12月23日、30日詢問被上訴人剩餘未出貨商品交貨日期，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4日回覆以「乾洗髮的部分，因為疫情關係，目前可能會需要等到夏天，消費者需求量比較大的時候，安排後續的出貨，B12（即卸妝液）近期會估算一下庫存量，安排充填」，上訴人對此並無回覆同意與否，其後即以110年1月20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1個月內受領系爭未出貨商品，可見兩造就乾洗髮並未達成110年夏季出貨之合意。
　⒊被上訴人又抗辯：上訴人交付之卸妝液有品質異常、漏料、貨物未印條碼、噴印日期錯誤等瑕疵，乾洗髮有內容物不足、未標示氣體、貨號之瑕疵，伊得拒絕受領未出貨之系爭商品，亦得解除契約云云，並以通訊紀錄、被上訴人進貨退出紀錄、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屈臣氏公司)退貨紀錄、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進貨退出單為證(原審卷三57至225、521至529、321、531、323至519、533至617頁)，然查：
　⑴就卸妝液部分：觀之通訊紀錄(原審卷三181、183、185至187、209、62、147、62至63、171、184頁)，兩造於108年9月之前，因卸妝液滲漏問題，有頻繁退換貨情況，但自上訴人於108年9月間依被上訴人要求加裝墊片後，後續被上訴人僅於108年10月4日、同年11月7日表示有1罐、3罐滲漏，上訴人回覆已裝墊片應該不會漏，是否是使用者沒有鎖緊等語，可見此部分瑕疵已因加裝墊片而改善；之後被上訴人再於109年6月29日因滲漏退換貨72瓶，但兩造未討論原因，無法確認係先前未裝墊片前之商品，或係其他原因所致；另被上訴人曾於108年4月表示卸妝液內有飄浮物，上訴人回覆收到之後會確認及了解情況，及被上訴人於108年4月傳送卸妝液蓋子未包裝於正面、蓋子被打開、油質浮在上層照片，惟由兩造對話內容，無法得知是否為上訴人商品瑕疵，或係賣場或使用者保存或使用不當；至於被上訴人曾於108年7月9日表示卸妝液未印條碼，於108年10月4日表示卸妝液日期要重新噴印，上訴人均已依被上訴人要求處理。又上訴人就被上訴人退貨卸妝液，均以換貨方式處理完畢，被上訴人亦已給付價金，參以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5日仍請上訴人協助1萬罐卸妝液提早到貨、110年1月4日仍表示近期會估算庫存及安排充填(原審卷三217、223頁)，可見被上訴人抗辯其已受貨商品、或未出貨商品有瑕疵，均非可採。
　⑵就乾洗髮部分：參諸通訊記錄(原審卷三173、185、201頁)，兩造陸續因噴頭按壓、漏氣問題討論改善方式，但由被上訴人於108年7月22日表示D3批號沒什麼問題，於108年10月15日表示「乾洗髮就用2019.09.20這個版本的配件做喔！測試了兩週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可見上訴人就前開問題已有處理，而後續雖被上訴人仍表示有客訴噴不出來情況，上訴人回應請被上訴人確認是否是使用方式不正確所致，被上訴人亦於109年4月20日表示「…也許是消費者使用習慣導致客訴問題…我們也自行實驗過，將產品開封，倒放一週，也並沒有外漏或噴不出來的情況…」，已難認前揭問題為上訴人商品之瑕疵；另被上訴人發現個別商品未充填氣體、瓶身凹陷情況，均已由上訴人換貨完畢；又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就乾洗髮有於110年夏季出貨之合意，雖非可採，但其顯然本有於夏季再向上訴人叫貨之意思，是依前開事證，無從認定其已受貨並給付價金之乾洗髮仍有瑕疵，或上訴人尚未交貨之商品有瑕疵。被上訴人另抗辯乾洗髮包裝漏未標示氣體，違反107年5月2日修正公布前之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及修正公布、並分別自108年7月1日、110年7月1日施行之化妝品衛生管理法第3條第1項第4款、第7條第1項第5款化妝品應標示成分規定，而有瑕疵云云，然由通訊紀錄，被上訴人就已受貨近5萬罐乾洗髮，從未指出有前開標示問題，而被上訴人如認有標示不全之瑕疵，本得藉由立即檢查發現，向上訴人反應或退換貨，但其從未有此作為，依民法第356條規定，已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又外包裝標示問題，變更並無困難，上訴人亦表示得依被上訴人要求修改(本院卷354頁)，被上訴人以此為由拒絕受領其餘未出貨乾洗髮，難認有憑。
　⑶另由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屈臣氏公司退貨紀錄(原審卷三321、531頁)，並無法得悉退貨原因為何；而其所提出寶雅公司進貨退出單(原審卷三323至519、533至617頁)，其上記載退貨原因為「採購通告」、「損壞瑕疵品」，依寶雅公司112年2月10日函覆說明(原審卷六61頁)，「採購通告」係指分店依採購所發出通告辦理產品下架退貨，通常原因為依廠商需求，例如廠商要求下架舊品、更換新品，而「損壞瑕疵品」則包含進貨原有瑕疵、顧客退貨、顧客毀損商品、即期品或其他非可歸責寶雅公司因素之毀損品，可知寶雅公司退貨之原因多端，被上訴人執退貨紀錄，抗辯均為上訴人商品瑕疵所致，並非可信。至被上訴人所提粉絲專頁私訊內容(原審卷三227至319頁)，無法確認顧客所提問題，究竟係上訴人商品瑕疵、或係顧客使用及保存不當、或為單純認為商品不合期待，被上訴人據之抗辯系爭商品有瑕疵，洵非可取。
　⑷況本件上訴人所請求給付貨款之系爭商品尚未交付，被上訴人於商品交付前，即以尚未收受之商品有瑕疵為由拒絕受領，亦難認有據。
　⑸綜上，依被上訴人所舉事證，均無法證明其已受貨、或尚未出貨商品有其所指瑕疵，其以之為由，拒絕受領未出貨之系爭商品，難認可採。被上訴人以兩造間成立繼續性供給契約，且已出貨系爭商品有瑕疵，其類推適用民法第359條，或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或類推適用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終止契約，難認有據。另其抗辯已因上訴人未補正已受貨商品瑕疵及未出貨商品有瑕疵為由，以110年2月2日函、112年9月22日函解除買賣契約云云。然110年2月2日函內容略以：「…因貴公司對於這兩項產品粗製濫造，品質不良…本公司也嚴正申明無法與粗製濫造產品及違反誠信原則的廠商繼續合作。」等語（原審卷一43至45頁），並無解除買賣契約之文義；而其雖以112年9月22日函表示解除契約(本院卷255至259頁)，但其未證明已受貨或尚未出貨之系爭商品有何瑕疵，已如前述，其抗辯已依民法第359條，或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或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商品之買賣契約，洵非可取。
　⒋上訴人主張其以110年1月20日函將準備給付之情事通知被上訴人，並催告受領，經被上訴人拒絕受領，其得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給付系爭未出貨商品價金云云。然按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債務人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惟其準備給付之事情仍需依債務本旨實行，始生提出之效力，此觀民法第235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82號、110年度台上字第819號判決參照)。本件被上訴人係向上訴人訂購乾洗髮、卸妝液，而上訴人所提出準備給付，僅係其已備妥瓶器、原料，並非製作完成之商品，此有上訴人所提出照片可稽(原審卷一57至61、卷五611至613頁、本院卷455頁)，難謂其已依債務本旨為之，而生提出效力，被上訴人自得拒絕受領，則其依兩造買賣契約，請求給付價金，於法不合，並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兩造間買賣契約、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未出貨商品之價金，非有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所持理由雖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陳筱蓉
                            法  官  翁儀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淑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663號
上  訴  人  富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順富
訴訟代理人  施驊陞律師                    
被  上訴人  綺麗絲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昇達
訴訟代理人  蔡晴羽律師                    
複  代理人  孫國成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煜騰律師                    
            楊劭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4月
17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86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以在伊出具之訂購單、報價單上簽
    名確認之方式，於民國108年2月14日、同年3月27日、同年7
    月2日先後向伊購買45*180乾洗髮噴霧（下稱乾洗髮）合計7
    萬罐，另於同年3月7日向伊購買B12眼唇卸妝液（下稱卸妝
    液，與乾洗髮合稱為系爭商品）5萬罐，兩造於同年5月27日
    、2月18日分別就上開乾洗髮、卸妝液商品之品質、包裝標
    示等簽立合約書(下稱合約)。嗣伊於108至109年間陸續出貨
    ，就乾洗髮部分剩餘2萬0,030罐尚未出貨，約定價金為新臺
    幣(下同)119萬148元，就卸妝液部分剩餘1萬2,218罐未出貨
    ，約定價金為54萬9,810元，系爭商品剩餘未出貨部分(下稱
    未出貨商品)之價金合計為173萬9,958元，經伊於110年1月2
    0日以存證信函(下稱110年1月20日函)通知被上訴人給付約
    定價金並受領未出貨商品，其竟於同年2月2日回函以系爭商
    品有瑕疵為由拒絕履約，然系爭商品並無被上訴人所指瑕疵
    ，伊遂於同年月8日再以存證信函(下稱110年2月8日函)通知
    被上訴人應於3日內履約及給付貨款，經被上訴人於翌日(9
    日)收受該函，屆期依然拒絕給付，其應自110年2月13日起
    負給付遲延責任。爰依兩造間買賣契約、民法第367條之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73萬9,958元，及自110年2月1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
    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173萬9,958元，及自110年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之訂購單、報價單及系爭合約並未載有
    契約必要之出貨日期、每次出貨數量等內容，於伊向上訴人
    叫貨前，買賣契約必要之點尚未達成合意，契約未成立，伊
    無受領商品、給付價金之義務。縱認未出貨商品部分契約成
    立，就乾洗髮部分，兩造約定於110年夏季出貨，上訴人於1
    10年1、2月間請求伊履約，與債之本旨不合；就卸妝液部分
    ，因有瑕疵，於上訴人補正瑕疵前，伊得拒絕非依債之本旨
    給付，且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又即便認為兩造間已成立買
    賣契約，本件應屬約定貨物總額後不定期、分次要求出貨數
    量、並於出貨完畢後始需給付價金之繼續性供給契約，因上
    訴人前已給付之系爭商品存有大量瑕疵，有致兩造契約關係
    之信賴基礎盡失、已無法於該期間內達成契約之交易目的，
    伊類推適用民法第359條，或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
    第1項、第256條，或類推適用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55條
    或第254條規定，得終止契約，伊已於110年2月2日發函(下
    稱110年2月2日函)向上訴人終止兩造將來之契約關係，即無
    履行受領商品及給付價金之義務，伊亦於112年9月5日再次
    發函(下稱112年9月5日函)催告補正瑕疵，上訴人拒絕承認
    亦未補正，伊於同年月22日發函(下稱112年9月22日函)重申
    終止契約。縱認兩造就系爭商品所成立者為一般契約，惟上
    訴人已給付之商品存有瑕疵，伊迭遭下游廠商退貨、客戶提
    出客訴，銷售通路拒絕再進貨系爭商品，應認瑕疵不能補正
    ，伊已無履約利益，伊依民法第359條，或民法第227條第1
    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或第254條規定，以110年2月
    2日函、112年9月5日函、112年9月22日函解除契約。又兩造
    就系爭未出貨商品既未約定出貨日期，伊尚未向上訴人請求
    交貨，自無遲延受領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
    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354至355頁，並依論述之妥適調整
    內容）：
  ㈠上訴人於108年2月14日、同年3月26日、同年6月21日提出訂
    購單給被上訴人，商品各為乾洗髮2萬罐、3萬罐、2萬罐，
    經被上訴人分別於108年2月14日、同年3月27日、同年7月2
    日簽名後回傳(下分別稱乾洗髮2月、3月、7月訂購單)；上
    訴人另於108年3月7日提出報價單(下稱卸妝液報價單)給被
    上訴人，商品為卸妝液5萬罐，經被上訴人於同年月8日簽名
    後回傳(原審卷一21、23、25、293頁)。兩造再於108年5月2
    7日、108年2月18日各就乾洗髮、卸妝液簽立合約(原審卷三
    49至52頁)，就品質、包裝標示等為約定。
  ㈡上訴人於108年至109年間已依照上開訂購單、報價單，就乾
    洗髮部分出貨合計4萬9,970罐，剩餘2萬0,030罐尚未出貨；
    就卸妝液部分，已出貨合計3萬7,782罐，剩餘1萬2,218罐未
    出貨。剩餘未出貨部分，依訂購單、報價單所載單價計算，
    乾洗髮部分為119萬0,148元、卸妝液部分為54萬9,810元，
    合計173萬9,958元。
  ㈢上訴人以110年1月20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1個月內受領未出貨
    商品及於3日內給付貨款(原審卷一31至39頁)，被上訴人於
    同年月21日收受，並以110年2月2日函覆上訴人(原審卷一43
    至44頁)。上訴人再以110年2月8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3日內
    履行契約並付清貨款（原審卷一47至53頁），被上訴人於11
    0年2月9日收受。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以各採購單就系爭商品成立買賣契約，並非成立繼續性
    供給契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
    ，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
    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345條定有
    明文。次按一時的契約（一次給付契約或單純的契約）分期
    給付，乃一方之給付總額自始確定，僅係分期給付履行。至
    所謂繼續性供給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期間內或不
    定期間內，向他方繼續供給定量或不定量之一定種類、品質
    之物，他方則按一定標準支付價金，兩者之性質並不相同(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02號判決參照)。
  ⒉觀諸由上訴人製作提供給被上訴人，經其簽名後回傳之乾洗
    髮訂購單、卸妝液報價單(即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所示)，其上
    均已載明商品名稱、數量、單價、未稅及含稅之總金額、交
    貨方式(「依照客戶指定地點配送…」、或「依客戶指定國內
    單程運輸…」)，且於備註欄明載「報價單確認後請回傳，回
    傳視同交易成功」、「報價單回簽視同採購單成立」，足見
    兩造就訂購單、報價單上約定之系爭商品、數量、價金、交
    貨方式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兩造就各筆訂購單、報價單已
    分別成立買賣契約。被上訴人抗辯兩造於訂購單、報價單尚
    無交貨日期合意，該訂購單、報價單僅為預約，在其尚未向
    上訴人叫貨前，兩造買賣契約不成立云云，然買賣契約僅須
    由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即為成立（民法第34
    5條規定參照），兩造間既就系爭商品、數量、價格已達成
    合意，就系爭商品自已成立買賣契約無疑。又按預約係約定
    將來訂立一定契約（本約）之義務，倘將來係依所訂之契約
    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者，即非預約（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
    第100號判決意旨參照），前開乾洗髮訂購單、卸妝液報價
    單業已就買賣標的之名稱、數量、價格明確記載，已如前述
    ，且兩造不爭執上訴人已交付乾洗髮4萬9,970罐、卸妝液3
    萬7,782罐，被上訴人就已收貨部分亦已給付貨款，兩造並
    無另立本約以為履行之必要，上訴人抗辯前開訂購單、報價
    單為預約云云，自不足採。
　⒊兩造就系爭商品之給付履行時間，於乾洗髮2月、7月訂購單
    未約定交貨時間，於乾洗髮3月訂購單約定「預計於5月31日
    前交貨，如生產過程有遇貴司做任何產品上的更改或異動，
    則會順延」，於卸妝液報價單約定「分批交貨、如因貴司問
    題導致交期延誤，我司有權延後交貨日」，足見兩造於訂購
    單、報價單就系爭商品之具體交貨日期，或未約定、或可視
    情況調整；佐以兩造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下稱通訊紀錄
    ，原審卷三145至225頁)，可知系爭商品已出貨部分，係由
    被上訴人就乾洗髮、卸妝液提出特定數量之需求，經上訴人
    確認可出貨時間，即陸續分批交付，此係兩造合意上訴人分
    批履行出賣人義務；兩造於訂購單、報價單上約定付款方式
    為月結60天票期，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支票、統一發票(原
    審卷三39至47頁)，可知被上訴人依照分批收受之系爭商品
    數量，按月給付已收受系爭商品貨款，亦係兩造合意被上訴
    人給付貨款之方式。被上訴人以兩造就前開訂購單、報價單
    成立之數個買賣契約，合意以分期方式履行交付商品、給付
    貨款，抗辯兩造就系爭商品係成立單一之繼續性供給契約云
    云，並非可取。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未出貨商品價金，為無理由。
　⒈兩造就系爭商品之實際出貨日期，係由被上訴人就乾洗髮、
    卸妝液提出特定數量之需求，經上訴人確認可出貨時間，陸
    續分批交付，已如前述，是被上訴人受領系爭商品債務，應
    屬無確定期限之債務。又上訴人以110年1月20日函要求被上
    訴人於1個月內受領系爭未出貨商品及於3日內給付貨款，(
    原審卷一31至39頁)，再以110年2月8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3
    日內履約並付清貨款，均經被上訴人收受(即兩造不爭執事
    項㈢)，然仍需上訴人已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詳後述)，被上
    訴人始構成受領遲延。
　⒉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已就未出貨乾洗髮約定於110年夏季出貨
    ，上訴人以110年1月20日函、110年2月8日函要求其受領，
    與債之本旨不合云云。惟依兩造通訊紀錄（原審卷三第222
    至223頁），上訴人曾於109年10月21日、同年12月23日、30
    日詢問被上訴人剩餘未出貨商品交貨日期，被上訴人於110
    年1月4日回覆以「乾洗髮的部分，因為疫情關係，目前可能
    會需要等到夏天，消費者需求量比較大的時候，安排後續的
    出貨，B12（即卸妝液）近期會估算一下庫存量，安排充填
    」，上訴人對此並無回覆同意與否，其後即以110年1月20日
    函要求被上訴人於1個月內受領系爭未出貨商品，可見兩造
    就乾洗髮並未達成110年夏季出貨之合意。
　⒊被上訴人又抗辯：上訴人交付之卸妝液有品質異常、漏料、
    貨物未印條碼、噴印日期錯誤等瑕疵，乾洗髮有內容物不足
    、未標示氣體、貨號之瑕疵，伊得拒絕受領未出貨之系爭商
    品，亦得解除契約云云，並以通訊紀錄、被上訴人進貨退出
    紀錄、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屈臣氏
    公司)退貨紀錄、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進
    貨退出單為證(原審卷三57至225、521至529、321、531、32
    3至519、533至617頁)，然查：
　⑴就卸妝液部分：觀之通訊紀錄(原審卷三181、183、185至187
    、209、62、147、62至63、171、184頁)，兩造於108年9月
    之前，因卸妝液滲漏問題，有頻繁退換貨情況，但自上訴人
    於108年9月間依被上訴人要求加裝墊片後，後續被上訴人僅
    於108年10月4日、同年11月7日表示有1罐、3罐滲漏，上訴
    人回覆已裝墊片應該不會漏，是否是使用者沒有鎖緊等語，
    可見此部分瑕疵已因加裝墊片而改善；之後被上訴人再於10
    9年6月29日因滲漏退換貨72瓶，但兩造未討論原因，無法確
    認係先前未裝墊片前之商品，或係其他原因所致；另被上訴
    人曾於108年4月表示卸妝液內有飄浮物，上訴人回覆收到之
    後會確認及了解情況，及被上訴人於108年4月傳送卸妝液蓋
    子未包裝於正面、蓋子被打開、油質浮在上層照片，惟由兩
    造對話內容，無法得知是否為上訴人商品瑕疵，或係賣場或
    使用者保存或使用不當；至於被上訴人曾於108年7月9日表
    示卸妝液未印條碼，於108年10月4日表示卸妝液日期要重新
    噴印，上訴人均已依被上訴人要求處理。又上訴人就被上訴
    人退貨卸妝液，均以換貨方式處理完畢，被上訴人亦已給付
    價金，參以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5日仍請上訴人協助1萬罐卸
    妝液提早到貨、110年1月4日仍表示近期會估算庫存及安排
    充填(原審卷三217、223頁)，可見被上訴人抗辯其已受貨商
    品、或未出貨商品有瑕疵，均非可採。
　⑵就乾洗髮部分：參諸通訊記錄(原審卷三173、185、201頁)，
    兩造陸續因噴頭按壓、漏氣問題討論改善方式，但由被上訴
    人於108年7月22日表示D3批號沒什麼問題，於108年10月15
    日表示「乾洗髮就用2019.09.20這個版本的配件做喔！測試
    了兩週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可見上訴人就前開
    問題已有處理，而後續雖被上訴人仍表示有客訴噴不出來情
    況，上訴人回應請被上訴人確認是否是使用方式不正確所致
    ，被上訴人亦於109年4月20日表示「…也許是消費者使用習
    慣導致客訴問題…我們也自行實驗過，將產品開封，倒放一
    週，也並沒有外漏或噴不出來的情況…」，已難認前揭問題
    為上訴人商品之瑕疵；另被上訴人發現個別商品未充填氣體
    、瓶身凹陷情況，均已由上訴人換貨完畢；又被上訴人抗辯
    兩造就乾洗髮有於110年夏季出貨之合意，雖非可採，但其
    顯然本有於夏季再向上訴人叫貨之意思，是依前開事證，無
    從認定其已受貨並給付價金之乾洗髮仍有瑕疵，或上訴人尚
    未交貨之商品有瑕疵。被上訴人另抗辯乾洗髮包裝漏未標示
    氣體，違反107年5月2日修正公布前之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
    第6條第1項，及修正公布、並分別自108年7月1日、110年7
    月1日施行之化妝品衛生管理法第3條第1項第4款、第7條第1
    項第5款化妝品應標示成分規定，而有瑕疵云云，然由通訊
    紀錄，被上訴人就已受貨近5萬罐乾洗髮，從未指出有前開
    標示問題，而被上訴人如認有標示不全之瑕疵，本得藉由立
    即檢查發現，向上訴人反應或退換貨，但其從未有此作為，
    依民法第356條規定，已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又外包裝
    標示問題，變更並無困難，上訴人亦表示得依被上訴人要求
    修改(本院卷354頁)，被上訴人以此為由拒絕受領其餘未出
    貨乾洗髮，難認有憑。
　⑶另由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屈臣氏公司退貨紀錄(原審卷三321、5
    31頁)，並無法得悉退貨原因為何；而其所提出寶雅公司進
    貨退出單(原審卷三323至519、533至617頁)，其上記載退貨
    原因為「採購通告」、「損壞瑕疵品」，依寶雅公司112年2
    月10日函覆說明(原審卷六61頁)，「採購通告」係指分店依
    採購所發出通告辦理產品下架退貨，通常原因為依廠商需求
    ，例如廠商要求下架舊品、更換新品，而「損壞瑕疵品」則
    包含進貨原有瑕疵、顧客退貨、顧客毀損商品、即期品或其
    他非可歸責寶雅公司因素之毀損品，可知寶雅公司退貨之原
    因多端，被上訴人執退貨紀錄，抗辯均為上訴人商品瑕疵所
    致，並非可信。至被上訴人所提粉絲專頁私訊內容(原審卷
    三227至319頁)，無法確認顧客所提問題，究竟係上訴人商
    品瑕疵、或係顧客使用及保存不當、或為單純認為商品不合
    期待，被上訴人據之抗辯系爭商品有瑕疵，洵非可取。
　⑷況本件上訴人所請求給付貨款之系爭商品尚未交付，被上訴
    人於商品交付前，即以尚未收受之商品有瑕疵為由拒絕受領
    ，亦難認有據。
　⑸綜上，依被上訴人所舉事證，均無法證明其已受貨、或尚未
    出貨商品有其所指瑕疵，其以之為由，拒絕受領未出貨之系
    爭商品，難認可採。被上訴人以兩造間成立繼續性供給契約
    ，且已出貨系爭商品有瑕疵，其類推適用民法第359條，或
    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或類推適
    用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終止契約，難
    認有據。另其抗辯已因上訴人未補正已受貨商品瑕疵及未出
    貨商品有瑕疵為由，以110年2月2日函、112年9月22日函解
    除買賣契約云云。然110年2月2日函內容略以：「…因貴公司
    對於這兩項產品粗製濫造，品質不良…本公司也嚴正申明無
    法與粗製濫造產品及違反誠信原則的廠商繼續合作。」等語
    （原審卷一43至45頁），並無解除買賣契約之文義；而其雖
    以112年9月22日函表示解除契約(本院卷255至259頁)，但其
    未證明已受貨或尚未出貨之系爭商品有何瑕疵，已如前述，
    其抗辯已依民法第359條，或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
    項、第256條或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商品之買賣契約，洵非
    可取。
　⒋上訴人主張其以110年1月20日函將準備給付之情事通知被上
    訴人，並催告受領，經被上訴人拒絕受領，其得依民法第36
    7條規定請求給付系爭未出貨商品價金云云。然按債權人預
    示拒絕受領之意思，債務人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
    權人，以代提出，惟其準備給付之事情仍需依債務本旨實行
    ，始生提出之效力，此觀民法第235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
    3年度台上字第1282號、110年度台上字第819號判決參照)。
    本件被上訴人係向上訴人訂購乾洗髮、卸妝液，而上訴人所
    提出準備給付，僅係其已備妥瓶器、原料，並非製作完成之
    商品，此有上訴人所提出照片可稽(原審卷一57至61、卷五6
    11至613頁、本院卷455頁)，難謂其已依債務本旨為之，而
    生提出效力，被上訴人自得拒絕受領，則其依兩造買賣契約
    ，請求給付價金，於法不合，並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兩造間買賣契約、民法第367條規定請
    求未出貨商品之價金，非有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所持理由雖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
    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陳筱蓉
                            法  官  翁儀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淑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663號
上  訴  人  富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順富
訴訟代理人  施驊陞律師                    
被  上訴人  綺麗絲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昇達
訴訟代理人  蔡晴羽律師                    
複  代理人  孫國成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煜騰律師                    
            楊劭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4月17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86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前以在伊出具之訂購單、報價單上簽名確認之方式，於民國108年2月14日、同年3月27日、同年7月2日先後向伊購買45*180乾洗髮噴霧（下稱乾洗髮）合計7萬罐，另於同年3月7日向伊購買B12眼唇卸妝液（下稱卸妝液，與乾洗髮合稱為系爭商品）5萬罐，兩造於同年5月27日、2月18日分別就上開乾洗髮、卸妝液商品之品質、包裝標示等簽立合約書(下稱合約)。嗣伊於108至109年間陸續出貨，就乾洗髮部分剩餘2萬0,030罐尚未出貨，約定價金為新臺幣(下同)119萬148元，就卸妝液部分剩餘1萬2,218罐未出貨，約定價金為54萬9,810元，系爭商品剩餘未出貨部分(下稱未出貨商品)之價金合計為173萬9,958元，經伊於110年1月20日以存證信函(下稱110年1月20日函)通知被上訴人給付約定價金並受領未出貨商品，其竟於同年2月2日回函以系爭商品有瑕疵為由拒絕履約，然系爭商品並無被上訴人所指瑕疵，伊遂於同年月8日再以存證信函(下稱110年2月8日函)通知被上訴人應於3日內履約及給付貨款，經被上訴人於翌日(9日)收受該函，屆期依然拒絕給付，其應自110年2月13日起負給付遲延責任。爰依兩造間買賣契約、民法第367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73萬9,958元，及自110年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73萬9,958元，及自110年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之訂購單、報價單及系爭合約並未載有契約必要之出貨日期、每次出貨數量等內容，於伊向上訴人叫貨前，買賣契約必要之點尚未達成合意，契約未成立，伊無受領商品、給付價金之義務。縱認未出貨商品部分契約成立，就乾洗髮部分，兩造約定於110年夏季出貨，上訴人於110年1、2月間請求伊履約，與債之本旨不合；就卸妝液部分，因有瑕疵，於上訴人補正瑕疵前，伊得拒絕非依債之本旨給付，且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又即便認為兩造間已成立買賣契約，本件應屬約定貨物總額後不定期、分次要求出貨數量、並於出貨完畢後始需給付價金之繼續性供給契約，因上訴人前已給付之系爭商品存有大量瑕疵，有致兩造契約關係之信賴基礎盡失、已無法於該期間內達成契約之交易目的，伊類推適用民法第359條，或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或類推適用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得終止契約，伊已於110年2月2日發函(下稱110年2月2日函)向上訴人終止兩造將來之契約關係，即無履行受領商品及給付價金之義務，伊亦於112年9月5日再次發函(下稱112年9月5日函)催告補正瑕疵，上訴人拒絕承認亦未補正，伊於同年月22日發函(下稱112年9月22日函)重申終止契約。縱認兩造就系爭商品所成立者為一般契約，惟上訴人已給付之商品存有瑕疵，伊迭遭下游廠商退貨、客戶提出客訴，銷售通路拒絕再進貨系爭商品，應認瑕疵不能補正，伊已無履約利益，伊依民法第359條，或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或第254條規定，以110年2月2日函、112年9月5日函、112年9月22日函解除契約。又兩造就系爭未出貨商品既未約定出貨日期，伊尚未向上訴人請求交貨，自無遲延受領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354至355頁，並依論述之妥適調整內容）：
  ㈠上訴人於108年2月14日、同年3月26日、同年6月21日提出訂購單給被上訴人，商品各為乾洗髮2萬罐、3萬罐、2萬罐，經被上訴人分別於108年2月14日、同年3月27日、同年7月2日簽名後回傳(下分別稱乾洗髮2月、3月、7月訂購單)；上訴人另於108年3月7日提出報價單(下稱卸妝液報價單)給被上訴人，商品為卸妝液5萬罐，經被上訴人於同年月8日簽名後回傳(原審卷一21、23、25、293頁)。兩造再於108年5月27日、108年2月18日各就乾洗髮、卸妝液簽立合約(原審卷三49至52頁)，就品質、包裝標示等為約定。
  ㈡上訴人於108年至109年間已依照上開訂購單、報價單，就乾洗髮部分出貨合計4萬9,970罐，剩餘2萬0,030罐尚未出貨；就卸妝液部分，已出貨合計3萬7,782罐，剩餘1萬2,218罐未出貨。剩餘未出貨部分，依訂購單、報價單所載單價計算，乾洗髮部分為119萬0,148元、卸妝液部分為54萬9,810元，合計173萬9,958元。
  ㈢上訴人以110年1月20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1個月內受領未出貨商品及於3日內給付貨款(原審卷一31至39頁)，被上訴人於同年月21日收受，並以110年2月2日函覆上訴人(原審卷一43至44頁)。上訴人再以110年2月8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3日內履行契約並付清貨款（原審卷一47至53頁），被上訴人於110年2月9日收受。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以各採購單就系爭商品成立買賣契約，並非成立繼續性供給契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第345條定有明文。次按一時的契約（一次給付契約或單純的契約）分期給付，乃一方之給付總額自始確定，僅係分期給付履行。至所謂繼續性供給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期間內或不定期間內，向他方繼續供給定量或不定量之一定種類、品質之物，他方則按一定標準支付價金，兩者之性質並不相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02號判決參照)。
  ⒉觀諸由上訴人製作提供給被上訴人，經其簽名後回傳之乾洗髮訂購單、卸妝液報價單(即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所示)，其上均已載明商品名稱、數量、單價、未稅及含稅之總金額、交貨方式(「依照客戶指定地點配送…」、或「依客戶指定國內單程運輸…」)，且於備註欄明載「報價單確認後請回傳，回傳視同交易成功」、「報價單回簽視同採購單成立」，足見兩造就訂購單、報價單上約定之系爭商品、數量、價金、交貨方式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兩造就各筆訂購單、報價單已分別成立買賣契約。被上訴人抗辯兩造於訂購單、報價單尚無交貨日期合意，該訂購單、報價單僅為預約，在其尚未向上訴人叫貨前，兩造買賣契約不成立云云，然買賣契約僅須由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即為成立（民法第345條規定參照），兩造間既就系爭商品、數量、價格已達成合意，就系爭商品自已成立買賣契約無疑。又按預約係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本約）之義務，倘將來係依所訂之契約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者，即非預約（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00號判決意旨參照），前開乾洗髮訂購單、卸妝液報價單業已就買賣標的之名稱、數量、價格明確記載，已如前述，且兩造不爭執上訴人已交付乾洗髮4萬9,970罐、卸妝液3萬7,782罐，被上訴人就已收貨部分亦已給付貨款，兩造並無另立本約以為履行之必要，上訴人抗辯前開訂購單、報價單為預約云云，自不足採。
　⒊兩造就系爭商品之給付履行時間，於乾洗髮2月、7月訂購單未約定交貨時間，於乾洗髮3月訂購單約定「預計於5月31日前交貨，如生產過程有遇貴司做任何產品上的更改或異動，則會順延」，於卸妝液報價單約定「分批交貨、如因貴司問題導致交期延誤，我司有權延後交貨日」，足見兩造於訂購單、報價單就系爭商品之具體交貨日期，或未約定、或可視情況調整；佐以兩造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下稱通訊紀錄，原審卷三145至225頁)，可知系爭商品已出貨部分，係由被上訴人就乾洗髮、卸妝液提出特定數量之需求，經上訴人確認可出貨時間，即陸續分批交付，此係兩造合意上訴人分批履行出賣人義務；兩造於訂購單、報價單上約定付款方式為月結60天票期，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支票、統一發票(原審卷三39至47頁)，可知被上訴人依照分批收受之系爭商品數量，按月給付已收受系爭商品貨款，亦係兩造合意被上訴人給付貨款之方式。被上訴人以兩造就前開訂購單、報價單成立之數個買賣契約，合意以分期方式履行交付商品、給付貨款，抗辯兩造就系爭商品係成立單一之繼續性供給契約云云，並非可取。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未出貨商品價金，為無理由。
　⒈兩造就系爭商品之實際出貨日期，係由被上訴人就乾洗髮、卸妝液提出特定數量之需求，經上訴人確認可出貨時間，陸續分批交付，已如前述，是被上訴人受領系爭商品債務，應屬無確定期限之債務。又上訴人以110年1月20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1個月內受領系爭未出貨商品及於3日內給付貨款，(原審卷一31至39頁)，再以110年2月8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3日內履約並付清貨款，均經被上訴人收受(即兩造不爭執事項㈢)，然仍需上訴人已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詳後述)，被上訴人始構成受領遲延。
　⒉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已就未出貨乾洗髮約定於110年夏季出貨，上訴人以110年1月20日函、110年2月8日函要求其受領，與債之本旨不合云云。惟依兩造通訊紀錄（原審卷三第222至223頁），上訴人曾於109年10月21日、同年12月23日、30日詢問被上訴人剩餘未出貨商品交貨日期，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4日回覆以「乾洗髮的部分，因為疫情關係，目前可能會需要等到夏天，消費者需求量比較大的時候，安排後續的出貨，B12（即卸妝液）近期會估算一下庫存量，安排充填」，上訴人對此並無回覆同意與否，其後即以110年1月20日函要求被上訴人於1個月內受領系爭未出貨商品，可見兩造就乾洗髮並未達成110年夏季出貨之合意。
　⒊被上訴人又抗辯：上訴人交付之卸妝液有品質異常、漏料、貨物未印條碼、噴印日期錯誤等瑕疵，乾洗髮有內容物不足、未標示氣體、貨號之瑕疵，伊得拒絕受領未出貨之系爭商品，亦得解除契約云云，並以通訊紀錄、被上訴人進貨退出紀錄、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屈臣氏公司)退貨紀錄、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進貨退出單為證(原審卷三57至225、521至529、321、531、323至519、533至617頁)，然查：
　⑴就卸妝液部分：觀之通訊紀錄(原審卷三181、183、185至187、209、62、147、62至63、171、184頁)，兩造於108年9月之前，因卸妝液滲漏問題，有頻繁退換貨情況，但自上訴人於108年9月間依被上訴人要求加裝墊片後，後續被上訴人僅於108年10月4日、同年11月7日表示有1罐、3罐滲漏，上訴人回覆已裝墊片應該不會漏，是否是使用者沒有鎖緊等語，可見此部分瑕疵已因加裝墊片而改善；之後被上訴人再於109年6月29日因滲漏退換貨72瓶，但兩造未討論原因，無法確認係先前未裝墊片前之商品，或係其他原因所致；另被上訴人曾於108年4月表示卸妝液內有飄浮物，上訴人回覆收到之後會確認及了解情況，及被上訴人於108年4月傳送卸妝液蓋子未包裝於正面、蓋子被打開、油質浮在上層照片，惟由兩造對話內容，無法得知是否為上訴人商品瑕疵，或係賣場或使用者保存或使用不當；至於被上訴人曾於108年7月9日表示卸妝液未印條碼，於108年10月4日表示卸妝液日期要重新噴印，上訴人均已依被上訴人要求處理。又上訴人就被上訴人退貨卸妝液，均以換貨方式處理完畢，被上訴人亦已給付價金，參以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5日仍請上訴人協助1萬罐卸妝液提早到貨、110年1月4日仍表示近期會估算庫存及安排充填(原審卷三217、223頁)，可見被上訴人抗辯其已受貨商品、或未出貨商品有瑕疵，均非可採。
　⑵就乾洗髮部分：參諸通訊記錄(原審卷三173、185、201頁)，兩造陸續因噴頭按壓、漏氣問題討論改善方式，但由被上訴人於108年7月22日表示D3批號沒什麼問題，於108年10月15日表示「乾洗髮就用2019.09.20這個版本的配件做喔！測試了兩週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可見上訴人就前開問題已有處理，而後續雖被上訴人仍表示有客訴噴不出來情況，上訴人回應請被上訴人確認是否是使用方式不正確所致，被上訴人亦於109年4月20日表示「…也許是消費者使用習慣導致客訴問題…我們也自行實驗過，將產品開封，倒放一週，也並沒有外漏或噴不出來的情況…」，已難認前揭問題為上訴人商品之瑕疵；另被上訴人發現個別商品未充填氣體、瓶身凹陷情況，均已由上訴人換貨完畢；又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就乾洗髮有於110年夏季出貨之合意，雖非可採，但其顯然本有於夏季再向上訴人叫貨之意思，是依前開事證，無從認定其已受貨並給付價金之乾洗髮仍有瑕疵，或上訴人尚未交貨之商品有瑕疵。被上訴人另抗辯乾洗髮包裝漏未標示氣體，違反107年5月2日修正公布前之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及修正公布、並分別自108年7月1日、110年7月1日施行之化妝品衛生管理法第3條第1項第4款、第7條第1項第5款化妝品應標示成分規定，而有瑕疵云云，然由通訊紀錄，被上訴人就已受貨近5萬罐乾洗髮，從未指出有前開標示問題，而被上訴人如認有標示不全之瑕疵，本得藉由立即檢查發現，向上訴人反應或退換貨，但其從未有此作為，依民法第356條規定，已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又外包裝標示問題，變更並無困難，上訴人亦表示得依被上訴人要求修改(本院卷354頁)，被上訴人以此為由拒絕受領其餘未出貨乾洗髮，難認有憑。
　⑶另由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屈臣氏公司退貨紀錄(原審卷三321、531頁)，並無法得悉退貨原因為何；而其所提出寶雅公司進貨退出單(原審卷三323至519、533至617頁)，其上記載退貨原因為「採購通告」、「損壞瑕疵品」，依寶雅公司112年2月10日函覆說明(原審卷六61頁)，「採購通告」係指分店依採購所發出通告辦理產品下架退貨，通常原因為依廠商需求，例如廠商要求下架舊品、更換新品，而「損壞瑕疵品」則包含進貨原有瑕疵、顧客退貨、顧客毀損商品、即期品或其他非可歸責寶雅公司因素之毀損品，可知寶雅公司退貨之原因多端，被上訴人執退貨紀錄，抗辯均為上訴人商品瑕疵所致，並非可信。至被上訴人所提粉絲專頁私訊內容(原審卷三227至319頁)，無法確認顧客所提問題，究竟係上訴人商品瑕疵、或係顧客使用及保存不當、或為單純認為商品不合期待，被上訴人據之抗辯系爭商品有瑕疵，洵非可取。
　⑷況本件上訴人所請求給付貨款之系爭商品尚未交付，被上訴人於商品交付前，即以尚未收受之商品有瑕疵為由拒絕受領，亦難認有據。
　⑸綜上，依被上訴人所舉事證，均無法證明其已受貨、或尚未出貨商品有其所指瑕疵，其以之為由，拒絕受領未出貨之系爭商品，難認可採。被上訴人以兩造間成立繼續性供給契約，且已出貨系爭商品有瑕疵，其類推適用民法第359條，或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或類推適用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55條或第254條規定終止契約，難認有據。另其抗辯已因上訴人未補正已受貨商品瑕疵及未出貨商品有瑕疵為由，以110年2月2日函、112年9月22日函解除買賣契約云云。然110年2月2日函內容略以：「…因貴公司對於這兩項產品粗製濫造，品質不良…本公司也嚴正申明無法與粗製濫造產品及違反誠信原則的廠商繼續合作。」等語（原審卷一43至45頁），並無解除買賣契約之文義；而其雖以112年9月22日函表示解除契約(本院卷255至259頁)，但其未證明已受貨或尚未出貨之系爭商品有何瑕疵，已如前述，其抗辯已依民法第359條，或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或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商品之買賣契約，洵非可取。
　⒋上訴人主張其以110年1月20日函將準備給付之情事通知被上訴人，並催告受領，經被上訴人拒絕受領，其得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給付系爭未出貨商品價金云云。然按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債務人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惟其準備給付之事情仍需依債務本旨實行，始生提出之效力，此觀民法第235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82號、110年度台上字第819號判決參照)。本件被上訴人係向上訴人訂購乾洗髮、卸妝液，而上訴人所提出準備給付，僅係其已備妥瓶器、原料，並非製作完成之商品，此有上訴人所提出照片可稽(原審卷一57至61、卷五611至613頁、本院卷455頁)，難謂其已依債務本旨為之，而生提出效力，被上訴人自得拒絕受領，則其依兩造買賣契約，請求給付價金，於法不合，並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兩造間買賣契約、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未出貨商品之價金，非有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所持理由雖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陳筱蓉
                            法  官  翁儀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淑芳


